
附件 

冷处理仓库设计要求 
 

冷处理库需安装制冷、保温和恒温控制设备以及空气循

环系统，配备温度记录仪及足够数量的温度记录探针。设施

中以下信息需进行备案，其中包括处理设施的尺寸及容量，

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的隔热类型，制冷压缩机及蒸发机/空

气循环系统的牌子、样式、类型和容量，循环除霜系统和温

度记录系统的规格等。 

温度探针电缆必须有足够长度，以便达到所有装载的区

域。每批次处理要求的温度探针数量取决于待处理水果的数

量。最少要求有 6 个探针，2 个测量空气温度，另 4 个测定

果肉温度。除按最少需求数量安装探针外，最好安装有一定

数量的额外探针。 

温度记录仪需满足：1. 能容纳所需的探针数；2. 能够

记录并贮存处理过程的数据，每小时至少记录一次所有探针

温度值；3. 能打印输出并下载每个探针的温度、时间、记

录仪识别号等信息。 

  



出口前冷处理程序要求 
 

一、处理设施审核 

出口前冷处理常在冷处理库中进行，其中的冷处理设施

需经出口国的相关机构（GACC）注册，并实施年度审核制度。

审核时，需查核以下信息： 

1. 所有设施的位置以及所有者、操作者的详细联系方

式； 

2 设施的尺寸及容量； 

3 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的隔热类型； 

4 制冷压缩机及蒸发机、空气循环系统的牌子、样式、

类型和容量等； 

5 设施的温度范围、循环除霜系统和温度记录系统的规

格等详细信息。 

二、温度探针的校正 

在开始处理前，应对温度探针进行校正。具体校正方法

如下： 

1. 将碎冰块放入干净的容器或保温器皿内，然后加入

洁净的水，直至水面与冰面平齐（冰和水的体积比约为 1：1），

制成冰水混合物。在校正过程中，需要适时补加碎冰，以弥

补溶解成水的冰。 

2. 将经核准的标准温度计与待校正的探针同时插入冰

水混合物中，持续轻轻搅动冰水混合物，但应避免温度计或

探针触及容器边缘或底部。 

3. 当标准温度计显示的温度达到 0°C 时，记录各探针



显示的温度。 

4. 将温度计和探针从冰水混合物中取出。 

5. 按上述方法，重复校正 3 次，每次测试间隔在 1min

以上，但不能超过 5min。 

6. 探针读数的精确度需达到 0.1℃；同一探针至少２次

连续的重复校正读数应一致，并以该读数作为校正值。 

7. 任何读数超出 0℃±0.3℃的探针都应更换。 

8. 校正后，必须填写“果温探针校正记录”，并经授

权的人员签字确认。 

在处理结束后，应用同样的方法对探针进行再校正，做

好校正记录以备审核。 

三、货物入库 

货物应按相关要求包装好，预冷至温度达 4.5℃或以下，

再移入处理室。移入处理室的货物应松散堆叠，确保托盘底

部与托盘间有充足的气流空隙。 

四、探针的安插 

（一）果温探针安插方法。 

果温探针需安插在每批处理中的最大果实内；插入果肉

的方位尽可能与果核方位平行；探针感温部分插入果肉近中

心部位但不能触到果核。当处理果实个体较小时，探针需同

时穿插几个果，且需满足探针感温部分插入末端果实的果肉

近中心部位但不能触到果核的要求。 

（二）果温探针安置位置。 

至少要安置 2 个库温探针和 4 个果温探针，果温探针要



尽可能均匀分布在所处理货物的各个部分。其中，4 个果温

探针具体安置位置如下： 

1. 一个位于冷处理室中部所装货物的中心； 

2. 一个位于冷处理室中部所装货物顶层的角落； 

3. 一个位于所装货物中部近回风口处; 

4. 一个位于所装货物顶层近回风口处。 

（三）库温探针分别安置在入风口和回风口附近处。 

（四）所有探针的安置应在获得授权的检疫员监督或指

导下进行。 

五、处理启动与终止要求 

1. 可随时启动记录，但只有当所有果温探针都达到指

定的温度时，处理时间才能正式开始计算。 

2. 当只用最小数量的探针时，如果有任何探针失效超

出连续 4h，则该处理无效，应重新开始计算处理时间。如果

使用了额外探针，则需对探针失效情况评估之后，再确定处

理是否有效。 

3. 如果处理记录表明，各处理参数符合处理技术指标

的要求，负责冷处理监管的人员可以授权结束处理。 

六、冷处理记录的填写与提供 

处理结束后，要下载、打印有适当的数据统计的温度记

录。授权的检疫人员要在确认某处理成功之后，背书上述记

录和相应的统计值，随同温度探针校正记录和再校正记录，

形成冷处理报告。按要求，将报告提供给对方检疫机构。 

七、结果判定 



经核查，符合相应的处理技术指标和操作要求，对货物

现场检疫和对样品抽样检测的结果也符合要求的，判定为冷

处理有效。上述要求有不符合的，判定为冷处理无效。 

针对无效的处理，在停止与重新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少

于 24h 且温度记录显示还满足继续处理的条件时，可以将制

冷设备重新连接至温度记录仪并继续进行后续处理。 

八、查验出证 

出口方检疫部门，应按协议的要求，对拟出口货物进行

检验检疫。对检验检疫合格的货物，应按要求出具植物检疫

证书。将出口前冷处理的温度和持续时间、包装厂和冷处理

设施的名称和识别号等信息记录在植物检疫证书中。 

九、冷处理完成后的装箱 

1. 装货前集装箱必须经检疫官员查验，以确保不带有

害生物； 

2. 处理后的货物装入集装箱过程中，应有足够的防止

有害生物再感染的措施。如可在有防虫网的建筑物内装箱或

对箱体接口处进行遮挡。 

十、集装箱的封识 

1. 检疫官员用具编码的封条对装好货物的集装箱进行

封识，编码需在植物检疫证书上注明； 

2. 封条只能在中国入境口岸由当地海关官员开启。 

十一、处理过的果实的存贮 

处理过的果实未立即装入集装箱的，可以存贮，但需经

检疫官员核实以确保货物处于卫生安全状况，其中： 



1. 如果果实存贮在处理室内，则处理室的门必须封闭； 

2. 如果果实转移到另一贮存室内存贮，则必须用经检

疫官员批准的可靠的方式转移且另一贮存室内不得有其他

水果； 

3. 随后的装箱必须按照第 9 款的规定，在检疫官员监

管下进行。 

十二、入境时的核查 

果实入境时，需向当地经海关提供植物检疫证书、冷处

理报告（含经背书的温度记录和温度统计数据以及果温探针

校正记录等）。关员将对上述信息进行核查，并对货物进行

查验、检疫。 


